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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任务背景及目的意义

大邑位于川西平原西部边缘，界于北纬30°25′至30°49′，东经102°54′至103°45′之间，年均气温为16.2℃，年平均地面温度为18.4℃，年均相对湿度为84%，西岭雪山清泉顺䢺江河流经境内，大邑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种植的蓝莓拥有极高的口碑。近几年来，在当地政府的重新规划下，蓝莓的种植面积和品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。为保证蓝莓的质量，以标准化手段促进安仁蓝莓的发展，大邑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提出《地理标志产品  安仁蓝莓》团体标准的制订工作，并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，负责具体起草工作。

二、起草单位

大邑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、成都老龙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、四川万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组成了《地理标志产品  安仁蓝莓》标准起草组，开展标准的制定与修改工作。

三、主要工作过程

（1）前期调研

标准起草工作组对安仁蓝莓相关历史资料、介绍、报道等内容进行收集，重点收集内容包括国家农业农村部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的要求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、相关国家标准和其它地区地方标准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蓝莓相关说明材料等，并多次走访种植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等，实地查看，向相关负责人了解安仁蓝莓的具体数据。

（2）标准起草

在调研整理的材料基础上，参照成都市其它农产品质量标准，标准起草工作组开始编写初稿。标准起草工作组对初稿进行了多次内部讨论和修改，并联系多个相关单位技术人员召开小范围的征求意见会议，通过反复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
四、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

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15年第24号的规定对安仁蓝莓进行了定义。

地理标志保护范围、品种、立地条件、立地条件依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15年第24号的规定。

栽培技术增加了土壤、水分、整形修剪、花果管理、病虫管理的要求。

质量特色中的感官特色、理化指标按照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15年第24号的规定执行；污染物限量指标应符合GB 276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的规定；农药最大蓝柳量指标应符合GB 2763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的规定。
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和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按照GB/T 27658《蓝莓》中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五、采用国际、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

由于不同的国情和组织构架，经查询，目前还没有与本标准相关的国际、国外标准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。

七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本标准为新制定的标准。

八、标准性质建议

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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